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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北龙湖如意东路和如意东三街交汇处中

瑞国际北塔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2,357,3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万永兴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列席4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2、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白硕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建辉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因工作原因，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013,065 99.0496 5,057,728 0.8993 286,601 0.05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68,205 99.8063 800,588 0.1423 288,601 0.051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58,305 99.8045 809,788 0.1439 289,301 0.05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986,065 99.0448 5,084,128 0.9040 287,201 0.051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28,205 99.7992 841,588 0.1496 287,601 0.05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084,205 99.7735 974,788 0.1733 298,401 0.05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29,305 99.7993 840,688 0.1494 287,401 0.05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17,105 99.7972 852,888 0.1516 287,401 0.051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41,505 99.8015 828,688 0.1473 287,201 0.051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203,905 99.6170 1,866,088 0.3318 287,401 0.051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924,905 99.7452 1,108,088 0.1970 324,401 0.057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50,305 99.8031 819,888 0.1457 287,201 0.051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瑞茂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248,305 99.8027 821,888 0.1461 287,201 0.05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6,784,

940

85.7319 841,588 10.6339 287,601 3.6342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6,640,

940

83.9124 974,788 12.3170 298,401 3.7706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5,760,

640

72.7893

1,866,

088

23.5791 287,401 3.6316

11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的议案

6,481,

640

81.8996

1,108,

088

14.0013 324,401 4.09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常小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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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028）， 公司定于2026年5月19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

年度股东会。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一2026年5月19日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 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橹铭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229名，所持

（代表） 股份数939,940,6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097%（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6年5月13日， 公司总股本为2,291,755,274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636,089

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211,

119,185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879,890,

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939%。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60,050,37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8%。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24人，代表股份60,050,3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

次股东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4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9%；反对1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52,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01%；反对1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2%；弃权8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7%。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4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9%；反对1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52,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01%；反对1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2%；弃权8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7%。

（三）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41,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反对1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51,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84%；反对1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2%；弃权83,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4%。

（四）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824,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108,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934,0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63%；反对1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5%；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509,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1%；反对422,71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0%；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59,619,16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19%；反对422,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39%；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2%。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17,738,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79%；反对22,193,0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611%；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7,848,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0277%；反对22,193,0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9575%；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冯橹铭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666,676,272股，有表

决权股份数为273,264,338股。

表决情况：同意257,617,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40%；反对15,638,18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27%；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403,2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9434%；反对15,638,1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418%；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冯橹铭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18,883,90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921,056,710

股。

表决情况：同意920,924,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1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918,1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9%；反对1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新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808,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1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918,1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9%；反对1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813,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1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923,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3%；反对1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2%；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32,8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9%；反对11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42,5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40%；反对11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3%；弃权9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7%。

（十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25,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2%；反对1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3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25%；反对1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2%；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4%。

（十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39,725,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2%；反对1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9,83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25%；反对1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2%；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述职。《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

文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帆影、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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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0�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30

债券代码：127066� � � � � � � �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科利转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可转债赎回日：2026年6月15日

2、可转债赎回价格：101.40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5%，且当期利息

含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3、可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2026年6月23日

4、可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6月10日

5、可转债停止转股日：2026年6月15日

6、可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6年5月18日

7、可转债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2日

8、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2026年6月18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利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6年6月1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科利转债” 将按照101.405元/

张（含息税）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科利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摘牌，特提醒“科利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 债券持有人持有

的“科利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

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因目前“科利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

“科利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自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5月18日，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科利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93.31元/股）。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

相关规定，已满足“科利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

前赎回“科利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后续

利息支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科利转债” 的提前赎

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科利转债” 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

“科利转债”提前赎回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3号）核准，公

司于2022年7月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本次可转债发行” ）15,343,

705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期限6年。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715号” 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3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债券代码“127066” 。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约定，“科利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159.35元/股，后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权益分派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转股价格

调整情况如下：

（一）2023年1月，自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至2023年1月16日期间，因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 导致公司总股本相对本次可

转债发行前增加328,683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

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9.3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9.22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3年1月1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披露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二）2023年5月，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00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规定，

“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9.2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8.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3年5月1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三）2023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33,471,626股（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于2023年8月2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并于2023年8月15日

在深交所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33,471,626股，公司总股

本由本次定向发行前235,909,596股增加至本次定向发行后269,381,222股。 根据《募集

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规定，“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8.9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2.2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15日起生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 调整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

（四）2024年5月，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5.00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规定，

“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2.2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0.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4年5月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五）2025年5月，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20.00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规定，

“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0.7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4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5年5月3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科利转债”的转股价格为148.70元/股。

三、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在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

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债：

（一）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二）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四、本次满足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情况

自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5月18日， 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科利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93.31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

条款的相关规定，已满足“科利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五、可转债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科利转债” 赎回价格为101.405

元/张（含息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1.5%）；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2×i×t/365=100×1.5%×342/365≈1.405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405=101.405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

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2日） 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科利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科利转债” 持有人

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科利转债”自2026年6月10日起停止交易。

3、“科利转债”自2026年6月15日起停止转股。

4、2026年6月15日为“科利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6

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科利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科利

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5、2026年6月18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 （到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2026年6

月23日为赎回款到达“科利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科利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

转换公司债券托管券商直接划入“科利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换公司债券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利转债。

（四）咨询方式

1、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

2、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27层

3、咨询电话：0755-26400270

4、咨询邮箱：ir@kedali.com.cn

六、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

条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交易“科利转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科利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科利转债”的情形。

七、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科利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

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

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

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

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可

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八、风险提示

截至2026年6月1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科利转债” 将按照101.405元/张（含息税）

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科利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特提醒“科利转债”

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 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科利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

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因目前

“科利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科利转债” 持券人注意在

期限内转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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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执行金额合计294,488,107.32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关于该诉讼事项，公司已于前期基于案件判决结果，根据

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确认相关代建工程款的赔偿义务金额及相应期间的利息等相关费用；本次执行阶

段的账户冻结、银行存款扣划等不直接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关于公司未能按时履行付

款义务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等相关费用，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入对应期间的损益，

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最终影响金额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乌海市海勃湾区城市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 ）对北京京运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运通”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京运通” ）提起诉讼。 公司于2025年7月5日、7月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累计诉

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5、临2025-036）。

2025年11月， 公司及乌海京运通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民事判决书》

【（2025）内03民初10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公司因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于2025年12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6年4月，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2026）内民

终22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0）。

二、执行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6）内03执58号】及相关

文件。 关于城投公司与京运通合同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内03民

初1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京运通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内蒙古

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执行。 裁定如下：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33,984,773.98元；扣留、提

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

冻结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资金占用利息60,503,333.34元。

三、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关于该诉讼事项，公司已于前期基于案件判决结果，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确认相关代建工程

款的赔偿义务金额及相应期间的利息等相关费用；本次执行阶段的账户冻结、银行存款扣划等不直接对

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关于公司未能按时履行付款义务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等相关费用，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

相关要求计入对应期间的损益，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最终影响金额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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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规定，现将北京

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运通达兴” ）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冯焕培先生出具的《关于向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的承诺函》的相关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承诺基本情况

2026年3月，控股股东京运通达兴、实际控制人之一冯焕培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出售部分公

司股份，京运通达兴、冯焕培先生做出承诺：如果股份转让事宜顺利实施，承诺将所获得的转让价款中不

低于5亿元人民币出借给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生产经营。 具体借款实施以各方协商及各方有权机关审议

情况为准，且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承诺有效期12个月。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承诺事项进行

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2026-007。

二、承诺履行情况

2026年4月，京运通达兴、冯焕培先生已将所获得的部分转让价款合计2.5亿元汇入公司全资子公司

相关银行账户，详见公司公告：临2026-019。

近日，冯焕培先生将所获得的部分转让价款1.4亿元汇入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银行账户。 截至目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已累计收到京运通达兴、冯焕培先生的借款合计3.9亿元。 控股股东京运通达兴及实际

控制人之一冯焕培先生作出的上述承诺已部分履行，公司将持续跟进并督促上述承诺的履行。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57� � � � � � �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

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6年5月15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59,091,182.6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25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前，若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公司股本

总额发生变动情形时，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5,455,9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 01*****381 林旺南

3 01*****770 詹谏醒

4 01*****227 詹任宁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8号

咨询联系人：叶裕平、王翠珊

咨询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电话：0769-88803333-838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6-025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子公司股权暨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情况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7月5

日、2021年7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阳金投” ）向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恒铝” ）增资2亿元。 增资完成后，东阳金投持有浙江恒铝13.33%股权，公司持有浙江恒铝

股权由100%变更为86.6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7）。

根据公司与东阳金投签订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自东阳金投末期出资

之日起满36个月，浙江恒铝未能取得有权机关上市申报的受理，或东阳金投在上述情形下

选择继续持有浙江恒铝的股权、但自其末期出资之日起满48个月，浙江恒铝仍未能取得上

述受理时，有权依据相关协议约定，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浙江恒铝的全部股权。”鉴于浙

江恒铝自其末期出资之日起满48个月仍未申报上市， 东阳金投要求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

浙江恒铝的全部股权。

二、本次股权回购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约定回购了东阳金投持有的浙江恒铝13.33%股权，并已支付

全部回购款项，本次回购事项已顺利完成。

近日，浙江恒铝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

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浙江恒铝43.33%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艾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恒铝56.67%股权，浙江恒铝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

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7YNLQ1P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长松岗工业功能区明凯街818号

法定代表人：冯海云

注册资本：4,748.07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3日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成果转让；建筑设备、五金配件的租赁；建筑材料（不含木材）、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

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管道配件、钢材、木制品、陶瓷制品、防水材料（除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建筑铝合金模板设计、生

产、销售、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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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明珠路303号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兖矿郁锦香酒店5楼多

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798,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4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罗世兵先生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60,049 99.9039 118,531 0.0824 19,600 0.013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62,149 99.9054 125,531 0.0872 10,500 0.007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50,349 99.6463 129,331 0.3094 18,500 0.04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40,223 99.8901 147,057 0.1022 10,900 0.007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52,023 99.8983 134,457 0.0935 11,700 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授

权的议案

25,702,149 99.4735 125,531 0.4858 10,500 0.0407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3,650,349 99.3788 129,331 0.5434 18,500 0.0778

5

关于修订《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25,692,023 99.4343 134,457 0.5203 11,700 0.04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2、3、5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投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上海泽升贸易有限公司、共青城泽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罗世兵对议案3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旭峰、赵伯晓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